
泰交〔2020〕52号

泰宁县交通运输局

关于强化我县渡运管理办法的通知
局属各单位：

为了认真贯彻落实好《福建省渡运管理办法》（省政府令第213号），根据上级工作部署，现对《办法》涉及县级交通运输部门的渡运管理职责进行了梳理分工，现印发给你们，根据分工职责做好渡运管理工作，确保辖区渡运安全和内河水上交通安全形势稳定。

附件：《福建省渡运管理办法》县级交通运输部门职责分工情况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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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福建省渡运管理办法》县级交通运输部门职责分工情况表

	《福建省渡运管理办法》交通运输部门职责
	县级交通运输部门职责
	局属相关科室职责分工

	
	
	县地方海事处
	县交通运输综合执法大队

	（一）
	核准经营性渡运业务，建立渡运经验资质管理制度，对经营性渡运市场实施监督管理。对渡运市场的违法经营活动实施处罚，建立经营性渡运经营者成信管理制度。
	1.负责辖区内使用载客12人以下渡船从事内河经营性载客渡运的备案管理；

2.负责辖区内各类渡运企业及渡口渡船的日常监督管理。
	1.负责辖区内使用12人以下渡船从事内河经营性载客渡运的备案管理；

2.负责辖区内各类渡运企业及渡口渡船的日常监督管理。
	负责对辖区内各类渡运企业及渡口渡船的违法经营活动实施处罚。

	（二）
	负责渡口、陆岛交通码头工程建设的监督管理；
	负责辖区内河渡口工程建设的监督管理。
	负责辖区内河渡口工程建设的监督管理。
	

	（三）
	做好经营性渡运企业及船舶统计和调查分析工作；
	做好经营性渡运企业及船舶统计和调查分析工作；
	做好经营性渡运企业及船舶统计和调查分析工作；
	

	（四）
	开展职责范围内渡船登记、检验和渡船船员考试发证工作。
	1.负责辖区内载客12人以下渡船的登记；

2.负责辖区内渡船船员日常监管，督促落实渡船船员每年不少于4小时安全培训的规定。
	1.负责辖区内载客12人以下渡船的登记；

2.负责辖区内渡船船员日常监管，督促落实渡船船员每年不少于4小时安全培训的规定。
	

	（五）
	开展管辖水域内渡运通航秩序的日常巡查，依法实施渡船的现场监督和安全检查；
	1.开展管辖水域内渡运通航秩序的日常巡查，依法实施渡船的现场监督和安全检查；

2.对辖区内非经营性渡口渡船安全管理实施月度考评。
	1.开展管辖水域内渡运通航秩序的日常巡查，依法实施渡船的现场监督和安全检查；

2.对辖区内非经营性渡口渡船安全管理实施月度考评。
	

	（六）
	查处管辖水域内渡船水上交通安全违法行为，发现严重影响渡运安全的情形，应当及时通报有关县级人民政府、乡（镇）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；
	查处管辖水域内渡船水上交通安全违法行为，发现严重影响渡运安全的情形，应当及时通报有关县级人民政府、乡（镇）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；
	1.日常监督巡查发现管辖水域内渡船水上交通安全违法行为，及时移交县交通综合执法大队查处；

2.配合执法部门开展渡船水上交通安全违法行为查处工作。
	查处管辖水域内渡船水上交通安全违法行为。

	（七）
	负责管辖水域内渡运险情的应急处理、事故的应急处置及调查处理等相关工作，配合做好事故善后处理工作。
	1.负责管辖水域内渡运险情的应急处理；

2.负责管辖水域内渡运一般事故的应急处置及调查处理，配合做好一般以上事故应急处置及调查处理；
3.配合做好事故善后处理工作。
	1.负责管辖水域内渡运险情的应急处理；

2.负责管辖水域内渡运一般事故的应急处置及调查处理，配合做好一般以上事故应急处置及调查处理；
3.配合做好事故善后处理工作。
	1.配合做好管辖水域内渡运险情的应急处理、辖区内渡运一般事故的应急处置及调查处理等相关工作。

2.配合做好事故善后处理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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